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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（2025）京 01 清申 522 号  

申请人：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特种作业公司，

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柳屯镇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陶，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崔凯明，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格瑞克贵胄勘探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朝

阳区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 4009 房间。

法定代表人：马龙（MAHMOOD AHMAD LONE）。

申请人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特种作业公司（以

下简称井下特种作业公司）以被申请人格瑞克贵胄勘探开发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格瑞克公司）作为外国公司分支机构，已被吊

销营业执照，具备撤销事由，应当依法清偿债务，并进行清算，

但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以债权人身份向本院申请指

定清算组对格瑞克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通知了格瑞克公

司，其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格瑞克公司工商档案显示，其曾用名为亚加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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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，于 2005 年 11 月 22 日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原

北京市工商局）注册登记，法定代表人为马龙（MAHMOOD AHMAD 

LONE），经营范围为从事贵州保田青山地区煤层气资源的勘探、

开发。格瑞克公司境外住所地为加拿大省阿尔伯达省卡尔加里市第七大街

350-1900号，境外注册资本CAD7680万美元（折合）。

2005 年 10 月 26 日，格瑞克公司向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及北

京市工商局提交的申请书载明：亚加能源有限公司，英文名称为

AsiaCanada Energy Inc.，于 2004 年 10 月在加拿大的

ALBERTA 省 CALGARY 注册成立，经营目标是致力于从事清洁

能源的开发和利用，借此改善人类生活与环境的质量和安全状况，

促进经济的增长，建立一个与清洁能源相关的产业。目前主要在

加拿大及中国开发煤层气及与能源相关的资源产品的业务。亚加

能源有限公司与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5 年 9 月 20

日签署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保田青山地区煤层气资源开采

产品分成合同》，该合同于 2005 年 10 月 8 日已得到中华人民

共和国商务部的正式批准而生效，取得了批准证书。根据中国相

关法律，亚加能源有限公司申请工商注册登记。亚加能源有限公

司在中国的主要业务范围将为贵州保田-青山地区煤层气资源的勘

探、开发。

2005 年 11 月 22 日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（国）外资



3

准字【2005】第 575 号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，准予格瑞克公司

设立登记。2007 年 5 月 30 日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注

册号变更通知书，载明格瑞克公司注册号企外国勘字第 00170

号于 2007 年 5 月 30 日依国家工商总局《工商行政管理注册号

编制规则》变更为 110000450011751。2017 年 5 月 9 日，

格瑞克公司变更为现名称。

2023 年 6 月 26 日，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京

朝市监处罚﹝2023﹞415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吊销格瑞克公司

营业执照。

2024 年 10 月 23 日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院出具告

知书称，格瑞克公司性质属于外国企业为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

营活动而设立的分支机构。

另查，井下特种作业公司与格瑞克公司存在承揽合同纠纷，

由井下特种作业公司为格瑞克公司贵州保田青山区块 6 口井提

供压裂技术服务，格瑞克公司未能按约支付工程款，井下特种作

业公司提起诉讼，2019 年 6 月 19 日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

出（2019）豫 01 民终 10875 号判决书，判决格瑞克公司支付

井下特种作业公司 229 万元工程款及利息，因格瑞克公司未履

行上述判决所确定的义务，井下特种作业公司申请强制执行。

2020 年 8 月 27 日，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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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（2019）豫 0191 执 18298 号执行裁定书，载明在执行过程

中，该院经查询，未发现该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、公

司股权、证券、保险、互联网银行财产、不动产登记信息。该院

向格瑞克公司发出传票传唤其到庭，格瑞克公司未按照传唤时间

到庭报告财产，综上，该院以格瑞克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，

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此外，井下特种作业公司与格瑞克公司

还存在工程合同纠纷，经郑州仲裁委员会作出（2019）郑仲裁

字第 1095 号裁决书，裁决格瑞克公司向井下特种作业公司支付

工程款        4 004 662.8 元及利息并承担仲裁费 48 918

元。格瑞克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裁决书所确定的义务，北京市第

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强制清算案件，格瑞克公司住所地位

于北京市朝阳区，登记机关为现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根据

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及企业破产

案件管辖的通知》，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以后，北京市辖区内

区级以上（含区级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公司（企业）

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由北京破产法庭集中管辖，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

辖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，公司因依

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原因解散。第二百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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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清算。董事为公司

清算义务人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

行清算。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

定应当清算，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

算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

行清算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，外国公司撤销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

分支机构时，应当依法清偿债务，依照本法有关公司清算程序的

规定进行清算。未清偿债务之前，不得将其分支机构的财产转移

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，公司应当依

照民法典第七十条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事由

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清算。公司解散逾期

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债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者其他利

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

理。本案中，格瑞克公司已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被吊销营业执

照，已具备解散事由，其作为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应当依法清偿债

务，并依照公司法有关公司清算程序的规定进行清算，但清算义

务人未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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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特种作业公司作为格瑞克公司的债权人向本院申请对格瑞克

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，应该予以支持。综上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二百三十二

条第一款、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百四十九条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第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特种作业公司对格

瑞克贵胄勘探开发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  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常  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  王玲芳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　判　　员　    刘  彧　　

 

二〇二五 年 十二 月 二十六 日

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刘  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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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隋继贤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杨梓薇


